
  1

香港交易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enting Hong Kong Limited 
雲 頂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於百慕達持續經營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 678） 

 

須予披露交易 
 

茲提述本公司於二零一二年六月十八日刊發有關收購19,259,112股Echo股份的公佈

（「初步公佈」）。 

 

董事會欣然宣佈，本公司自初步公佈後，以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在澳洲證券交易所透過

一系列場內收購已進一步購買15,740,888股Echo的股份，Echo為一間在澳洲證券交易

所上市的公司（「交易事項」）。該等進一步場內收購的總代價為68,354,806澳元（約

538,287,262港元）。 

 

由於交易事項根據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的一個或以上的百分比率超過5%（惟各項

百分比率均低於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06(2)條，交易事項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

予披露交易。交易事項的詳情載於本公佈下文。 

 

A. 交易事項 

 

 交易事項 

 

 本公司自初步公佈日期後，以一間全資附屬公司在澳洲證券交易所透過一系列場內

交易進一步收購合共15,740,888股Echo的股份（佔Echo已發行股本約2.2879%）。 

 

 代價 

 

 交易事項的代價總額為68,354,806澳元（約538,287,262港元）。該代價乃參照實際購

入的股份數目以及在澳洲證券交易所收購該等股份已支付及應付的實際購買價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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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價總額將以本公司的現有現金儲備撥付。 

 

 本公司進行交易事項時產生的總交易成本（包括經紀費）為205,127澳元（約1,615,355 

港元）。 

 

 交易事項完成 

 

 由於交易事項包含在澳洲證券交易所進行的場內收購，故該等收購須按照澳洲證券

交易所的澳交所(ASX)結算操作規則完成。 

 

 概無適用於日後出售交易事項所涉及的股份的限制。 

 

 經董事會作出一切合理查詢後所知、所悉及所信，交易事項的對手方及彼等的最終

實益擁有人乃獨立於本公司及其關連人士（定義見上市規則）的第三方。 

 

 資產值 

 

 按股份於澳洲證券交易所上一個交易日（即二零一二年六月二十日）的收市價，交

易事項所涉及的股份價值為67,371,001澳元（約530,539,896港元）。 

 

初步公佈及本公佈所涉及收購的股份總數 

 

交易事項為初步公佈所涉及收購的19,259,112股Echo股份以外的交易。根據初步公

佈及本公佈披露的已收購Echo股份總數為35,000,000股Echo股份，佔Echo已發行股

本約5.0871%，總代價為150,910,916澳元（約1,188,408,372港元）。 

 

B. 進行交易事項的理由 

 

 董事會持續開拓不同的投資機遇，並認為透過交易事項於Echo的投資乃本公司分散

其投資組合的一大良機。 

 

 董事會相信，交易事項的條款屬公平合理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利益。 

 

C. 有關Echo的資料 

 

 Echo為一間在澳洲註冊成立及在澳洲證券交易所上市的公司。Echo的業務包括旅遊

款待、餐飲、夜生活和博彩。其經營四間酒店及娛樂場綜合設施，包括位於悉尼的

The Star、位於黃金海岸的Jupiters Hotel and Casino、位於布里斯本的Treasury Casino 

and Hotel及Jupiters Townsvi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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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二零一一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Echo錄得的資產淨值約為2,438,500,000澳元（約

19,202,943,650港元）。截至二零一零年六月三十日及二零一一年六月三十日止年

度，Echo錄得的除稅及非經常項目前溢利淨值分別約為252,500,000澳元（約

1,988,412,250港元）及342,500,000澳元（約2,697,153,250港元），以及除稅及非經常

項目後溢利淨值分別約為193,800,000澳元（約1,526,155,620港元）及226,000,000澳

元（約1,779,727,400港元）。 

 

D. 有關本公司的資料 

 

 本公司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公司的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郵輪旅遊和郵輪旅遊相

關業務以及休閒、娛樂及旅遊款待業務。 

 

E. 一般事項 

 

 由於交易事項包括一系列場內收購Echo股份，根據上市規則第14.22及14.23條，該等

場內收購須被視為一系列交易處理並就上市規則第14.06條而言須合併計算。 

 

 由於就交易事項計算的一個或以上的適用百分比率超過5%（惟全部百分比率均低於

25%），故根據上市規則第14.06(2)條，交易事項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露交易。 

 

F.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列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澳元」 指 澳洲法定貨幣澳元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本公司」 指 Genting Hong Kong Limited雲頂香港有限公司，一間

於百慕達持續經營的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其股份

在聯交所主板上市及於新加坡證券交易所有限公司

的GlobalQuote買賣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cho」 指 Echo Entertainment Group Limited，一間於澳洲註冊

成立並於澳洲證券交易所上市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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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上市規則」 指 聯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股份」 指 Echo 的普通股 

 

「聯交所」 指 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公司秘書 

譚雪蓮 

 

香港，二零一二年六月二十日 

 

於本公佈刊發日期，董事會包括一名執行董事（為丹斯里林國泰）、四名獨立非執行董事（分

別為史亞倫先生、陳文生先生、林黎明先生及Heah Sieu Lay先生）及一名非執行董事（為區福

耀先生）。 

 

於本公佈內，澳元款項已按匯率1.00澳元兌7.8749港元換算為港元款項。該等換算僅為方便讀者

參考。概不表示澳元款項已經、可能已經或可能按此匯率或於任何有關日期的任何其他匯率兌

換為港元，反之亦然。 

 

 


